
浙考发〔2024〕18 号

关于 2024 年度一级造价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市及义乌市人事考试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关于 2024 年度一级造价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人考中心函〔2024〕27 号）的

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此项考试有关考务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科目及考点

考试定于 10月 19日至 20日举行，具体考试时间和科目为：

10 月 19 日

9:00-11:30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14:00-16:30 建设工程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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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

9:00-11:30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4 个专业）

14:00-18:00 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4 个专业）

其中，《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科目和《建设工程造价案例

分析》科目分为“土木建筑工程”与“交通运输工程”、“水利工

程” 和“安装工程”4 个专业，考生可根据工作实际选报其一。

考点设在省直和各设区市（及义乌市）市区，具体地点以准

考证为准。

二、报考条件

（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香港、澳门、台湾居民，遵

纪守法，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报名参加一级造价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系统上应选择的级别为“考全科”）。

1、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

从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4 年；

具有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

经商贸大类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从事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5 年。

2、具有工程造价、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评估（认证）的工程

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业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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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满 3 年；

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

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4 年。

3、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硕士学位或者第二学士

学位，从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2 年。

4、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博士学位。

5、具有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从事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 年。

（二）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参加一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可免

考《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和《建设工程计价》二门基础科目（报

名系统上应选择的级别为“免二科”）。

1、已取得公路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甲级）；

2、已取得水运工程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

3、已取得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

（三）已获得资格证书，报名参加其他专业科目考试（级别

为增报专业）的，只须参加二门专业科目的考试（报名系统上应

选择的级别为“增报专业”）。

（四）报考条件中涉及专业工作时间期限的，均计算到报考

当年年底。以工作后取得的学历报考的，专业工作时间前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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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加（全日制教育实习期和成人教育脱产学习时间除外）。报考

条件咨询电话：0571-89892104。

三、获得证书条件

参加全部 4 个科目考试（考全科）的人员，必须在连续 4 个

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符合免试部分科目条件参加 2

个专业科目考试（免二科）的人员，必须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

通过应试科目的考试，方可获得资格证书。

已获得资格证书，参加其他专业 2 个专业科目考试（增报专

业）的人员，必须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的考试，

方可获得相应专业考试成绩合格证明。

四、告知承诺制报考有关规定

（一）除“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人员外，其他报考人员均

可选择“使用告知承诺制”或“不使用告知承诺制”报考。“不

适用告知承诺制”的人员，是指在资格考试中有违纪行为尚在诚

信记录期内的人员。

（二）报考资格实行考后核查。

1.对“使用告知承诺制”的报考人员，在应试科目成绩合格

后进行网上公示，原则上不进行现场考后核查。

2.对“不使用告知承诺制”、学历学位和资格证书未通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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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免二科、以及有其他存疑情况的报考人员，在应试科目成绩

合格后，需在规定时间内带相关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考后核

查。

（三）网上报名时，若选择“不使用告知承诺制”，本年度

该项考试不再使用告知承诺制。

（四）在考前、考中、考后任何环节，若发现有不实承诺的，

将视情作出取消当次报名和考试资格、取消当次考试全部成绩、

已取得的证书（成绩合格证明）无效等处理。

五、网上报考流程和注意事项

报考人员于 6 月 28 日 9:00 至 7 月 8 日 17:00，登录中国人

事考试网（http://www.cpta.com.cn/）或通过登录浙江人事考试网

（http://zjks.rlsbt.zj.gov.cn）链接如实注册个人信息，注册成功后，

上传本人电子证件照（照片处理工具和方法见浙江人事考试网首

页的“办事指南”栏目）。

（一）“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的报考流程

1.报考人员在报名系统中填报报考信息、个人信息、教育信

息和工作信息，然后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报考。报考人

员根据报名条件的不同需要上传相关材料或者不需要上传材料

（特别注意，报考级别为“免二科”和学历学位验证不通过的人

http://www.cpt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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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上传相应的证书材料后，还必须经网上人工审核通过），随后

依次进行报名信息确认、签署承诺书、交费。

为加强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中监管，如报考人员提交

的境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信息无法通过在线自动核验，报考人员

应及时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进行验证/认证，

下载相关 PDF 格式在线验证/认证报告，并在报名期间上传相关

验证/认证报告，接受网上人工核查。具体操作方式参见中国人

事考试网考生问答栏目相关内容。

2.考生打印的“报名表”供报考人员留存备查。报考人员作

出承诺后，如未交费，可在报名截止前撤回承诺。一旦撤回承诺，

本年度该项考试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

（二）“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的报考流程

1.报考人员在报名系统中填报报考信息、个人信息、教育信

息和工作信息，然后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报考。报考

人员必须在上传相关材料后，进行报名信息确认，经我院处理后，

才可进行网上交费，完成报名。

2.报考人员打印的“报名表”和纸质“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均须交单位审核盖章，待应试科目成绩合格后用于考后报考资格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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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上报考注意事项

1.报考人员可在报名前提前做好注册、信息维护等事宜。学

历学位信息需经在线核查后才可用于报名。在线核查时间一般在

24 小时内。特别提醒学历学位信息无法通过在线自动核验、需

申请验证/认证报告核查的报考人员应尽早登录学信网申请验证

/认证报告。

2.报名期间，若发现报考信息有误，报考人员可在交费前进

行修改。交费后若需修改须联系我院处理。

3.在试卷预订后或因考生虚假承诺被取消报考资格的，已交

费用不予退还。

4.省部属单位的定义见浙江人事考试网首页的“办事指南”

栏目。考生原则上只能在本人户籍地或工作地报考。

报考技术咨询电话：0571-88396764、88396765、12333，传

真：0571-88395085。

六、准考证打印和参加考试

报名成功的考生可于 10 月 14 日至 18 日登录浙江人事考试

网打印准考证，按准考证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参加考试。若

发现准考证信息有误，应在考前联系所在考区的人事考试机构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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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费依据和标准

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浙价费〔2016〕71 号文件规定，

考试收费标准：《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科目为每人每科 70 元，

其它 3 个科目为每人每科 60 元。交费票据为电子票据，在考试

结束后以短信方式发送到报名时填写的手机号，如未收到短信，

可登录“浙里办”APP，在“我的票据”里查看和下载。

八、考试大纲

一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大纲使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水利部组织编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定的 2021 年版《全

国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可在以下相关网站免费

下载：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网站（http://www.ccea.pro）、交

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网站（http://www.jtzyzg.org.cn）及水利部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网站（http://www.giwp.org.cn）。

九、考试题型和相关规定

《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科目为主观题，应试人员答题

前必须仔细阅读应试人员注意事项（试卷封二）和作答须知（专

用答题卡首页），答题时使用规定的作答工具在专用答题卡划

定的区域内作答。草稿纸统一发放和回收。题本空白处可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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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纸使用；其它 3 个科目均为客观题，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

填涂作答。

十、成绩公布、考后核查和证书制发

（一）成绩公布

考试成绩经国家考试主管部门确认后，在报名网上予以公

布，届时考生可查询和下载打印考试成绩。

（二）考后核查

1.对“使用告知承诺制”报考且成绩合格的人员，上网公

示 10 个工作日。期间，如有情况反映，涉及报考资格的由省行

业主管部门负责核查，涉及考风考纪的由相关人事考试机构负

责核查。经查实不符合报考资格或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按告知

承诺制和资格考试有关管理规定处理。

2.对“不使用告知承诺制”报考、学历学位等证书（证明）

无法核验、免二科以及有其他存疑情况的报考人员，成绩合格后，

需进行现场考后核查。考后核查的具体时间、地点、要求由行业

主管部门另行通知。考生如不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到现场接受考

后核查的，按核查逾期相关规定处理。

（三）证书制发

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制作电子证书后，通过公示和考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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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成绩合格人员可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本人电子

证书。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人社部人事考

试中心下发纸质证书后的通知在浙江人事考试网“合格证书”

栏予以公告，考生可在该网上申请纸质证书邮寄服务（邮费到

付）。往后纸质证书遗失、损毁，或者逾期不领取的，不再办

理补发。

十一、有关要求

各市人事考试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

认真做好各个环节的考务工作（具体工作计划见附件）。

（一）各市人事考试机构要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协调教育、

公安、经信、网信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考试的服务保障和安全

管理。要着力预防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发生，一经发现，严格按照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人社部第 31 号

令）和《人事考试工作人员纪律规定》（人社部发〔2013〕36 号）

进行处理。其中，对主观违纪的，还将记入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

并在“信用中国（浙江）”网上公布。

（二）各市人事考试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单位要按照工

作分工，分别做好报考技术和报考条件咨询工作。要及时做好对

“不使用告知承诺制” 和学历等相关信息存疑且成绩通过的人



11

员，以及有情况反映人员的考后核查工作。对需要现场核查的人

员，信息联络要到位，谨防遗漏。要确保考后核查信息的完整和

及时传达。

附件：2024 年度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浙江省社会保险和就业服务中心人事考试院

2024 年 6 月 19 日

抄送：省人力社保厅专技处、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各市建

委(建设局)、 义乌市建设局。

浙江省社会保险和就业服务中心人事考试院 2024年 6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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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度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工作计划

时 间 工 作 安 排

6 月 19 日前 印发我省考务工作通知。

6 月 28 日 9:00 至

7 月 8日 17:00
网上报名、交费。

8 月 26 日前 各市在“B/S 版考务系统”中做好试卷预订工作。

10 月 8 日前 各市在“B/S 版考务系统”中做好考场编排工作。

10 月 11 日前 各市上报考点地址、指挥班子和值班人员名单。

10 月 14 日至 18 日 考生从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

10 月 17 日前 各市领卷。

10 月 19 日至 20 日 组织考试。

10 月 21 日 各市回卷。

考试成绩经人社部

人事考试中心核验

后

1.在中国人事考试网公布考试成绩；

2.对“采用告知承诺制”报考的成绩合格人员，

公示 10 个工作日；

3. 行业主管部门组织考后现场核查。

人社部人事考试中

心制作电子证书后

考生可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本人电子证

书。

人社部人事考试中

心下发纸质证书后

考生可登录浙江人事考试网申请资格证书邮寄服

务。


	（一）成绩公布
	考试成绩经国家考试主管部门确认后，在报名网上予以公布，届时考生可查询和下载打印考试成绩。
	（二）考后核查
	（三）证书制发
	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制作电子证书后，通过公示和考后核查的成绩合格人员可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本人电

